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作为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屋”或“公司”）的持续督导券商，根据《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

下简称《股票发行问题解答（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本次专项核查

情况汇报如下： 

 

一、核查方法 

1、查阅公司募集资金有关的银行账户相关资料、网银流水、银行对账单和

银行存款日记账等； 

2、查阅募集资金使用有关的采购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资料； 

3、核实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股票发行方案中规定的用途是否相符。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 年 11月 27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黄金

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本次股票拟向一名特定自然人投资者共计发行数量为 21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4.8元，募集资金总额 1,008万元人民币。该募集资金的

具体用途为：保持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通过募集



资金加大对新产品体系包括云智慧教室系统和校外大数据系统的研发与推进，以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构建全面的 K12 教育产业生态。该募集资

金已于 2016年 12月 23日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

户：1102020329000687159），并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由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验字[2016]第 00260 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于 2017年 1月 18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黄金屋教育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7】269号） 

 

三、募集资金的管理与存放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于 2016

年 8月 8日发布了《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

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要求通过定向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的挂牌企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设立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

户并与账户开户银行、主办券商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按照股转系统规则中要求，“1、如果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的，挂牌公司

应当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剩余募集资金转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时，主

办券商应当在核查后，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及

三方监管协议；2、如果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的，主办券商应当在核查后，向

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

资金账户及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并与主办券商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1102020329000687159）用于存放募集资金。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16年 12月 13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经核查，截止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股票发行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2016年第一次

股票发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支行 

1102020329000687159 0 

合计： 0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提前动用情况的核查 

公司 2016 年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80,000.00 元，根据股票发行

方案的规定，该募集资金的用途为：主要用于加大对新产品体系包括云智慧教室

系统和校外大数据系统的研发与推进，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构

建全面的 K12 教育产业生态。公司及时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

10,080,000.00 元全数存入专项账户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账号：1102020329000687159）。公司于 2017 年 1月 18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

具的《关于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

统函【2017】269号）。 

经公司自查发行，由于 2017 年初财务部人员变动，新任工作人员不熟悉业

务，公司财务部于 2017 年 1月 3日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支付采购款 11.4 万元，占

当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13%，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发现本次失误后，立即

报告给主办券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公司内部立即组织专项学习，对工

作流程进行细化与梳理对完善工作规范，加大对各部门特别是财务、证券部工作

的监管与规范要求，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评。 

此外，公司与主办券商及时将发现的募集资金不规范行为以《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自查说明》的形式报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2017 年 8 月 16 日，

公司收到股转出具的编号为“公司业务部发 2017[285]号”《关于对江苏黄金屋

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意见函》，提醒公司应该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业务规则规范动作，杜绝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已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用途存放和使用定向增发募集资

金，并依据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用途将募集资金用于加大对新产品

体系包括云智慧教室系统和校外大数据系统的研发与推进，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

平和抗风险能力，构建全面的 K12 教育产业生态。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162,327.04 

二、利息收入 2,685.11 

三、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总额 1,165,012.15 

具体用途： 
 

1、课堂教学效果大数据 0 

2、校外大数据 0 

3、手续费、账户维护费等 720.00 

4、补充流动资金 1,164,292.15 

四、剩余募集资金总额 0 

 

五、募集资金用途及变更情况  

2020年 6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0年7月3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公司2016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对新产品体系包括课

堂教学效果大数据分析系统和校外大数据的研发与推进。目前，课堂教学效果据

分析系统和校外大数均已推进完毕。公司拟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补

充流动资金。以上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8日和2020年7月3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江苏黄

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8）、《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9）、《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六、核查结论 

经核查，东吴证券认为，2020 年度内江苏黄金屋教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过程均符合《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其他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8 日 


